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0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江林達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

選任辯護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8月27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2號，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2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

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即被告徐○

○（下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殺死被害人即其妻曾

○○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

被告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暨為相關沒收之

宣告。已詳敘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

由。

�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

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

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其所補強

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因補強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

印證結果，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認者，即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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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判決綜合被告之部分供述、告訴人曾○萍（被害人之

母）與證人曾○慈（被害人之姐）、黃○孟、謝○家（上2人

為到場救護之消防隊員）暨鑑定證人許○憲之證述、相驗屍體

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警方現

場勘察報告、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通

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審勘驗筆錄、被害人手機內儲存

之照片、扣案如其附表所示之系爭關刀等物及其他證據資料，

憑以認定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11日因查看被害人之手機，發現

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與其他男子（下稱甲男）之親密合照，懷

疑被害人與甲男仍有聯繫，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將被害人

壓制在地板上，徒手及以除塵紙滾筒、扳成直線狀之金戒指等

物，接續毆擊、刮刺被害人胸腹、頭臉部，並持金屬製模型關

刀（全長約23公分；下稱系爭關刀），猛力直插戳入被害人口

腔，造成系爭關刀斷裂、刀柄彎折，及以銅幣塞入被害人口

內，復徒手用力壓迫被害人頸部，造成被害人受有如其事實欄

所載之多處瘀傷、銳器傷、瘀挫傷、骨折、出血等傷勢，並因

外傷出血及肺內吸入血液而窒息死亡之犯罪事實。復敘明：⑴

如何認定被害人前述傷勢，係其生前遭被告以上開暴力攻擊行

為造成，及被害人因外傷出血造成呼吸道吸入血液，加上其頸

部受外力壓迫、頸部腫脹，以致窒息而死亡。又被害人之血液

中雖驗出高濃度毒品Mephedrone（即4-甲基甲基卡西酮）反

應，惟何以認定被害人屍體呈現之跡證與施用毒品中毒死亡之

情形不同，被告所辯：被害人之死亡係毒品中毒所致，與其加

害行為無關云云，難以採信；⑵依被告對被害人之穿著、交友

狀況多所管制；被告對被害人在其入監期間與甲男交往，心存

芥蒂，數度為此與被害人起爭執，被害人因而保證絕不再與甲

男聯繫，且會將其手機內有關甲男之資訊全數刪除；被告於案

發前1日（110年7月10日），僅因冰箱內之西瓜汁，即懷疑被

害人與甲男外出並發生爭吵；及被告於案發前查看被害人手機

內之相簿時，遭被害人以手機內有其與甲男之合照為由，將手

機取回，拒絕被告查看，惟被告仍欲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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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發生本案；以及被害人之手機內確尚存有其與甲男親密合

照數幀等情，認定本件被告係因不滿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甲男

之資訊，且不讓其查看手機內容，懷疑被害人仍與甲男聯繫而

起意為本案犯行；⑶依被告行為時為年滿25歲之成年人，具有

高中肄業之學歷，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之成年人，當知人之胸

腹部內有多項重要臟器，與頭臉部均屬人體重要部位；且口部

為呼吸器官、頸部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係供應腦部氧

氣、維繫人體生命之重要部位；如猛力毆擊胸腹部，或以硬物

塞入口內、強力按壓頸部，極可能造成臟器破裂出血，或因呼

吸道遭阻塞、吸入血液而無法呼吸，導致窒息死亡之結果，竟

針對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部等人體重要部位攻擊，且直插，戳

入被害人口腔之系爭關刀並因此斷裂、刀柄彎折，而徒手壓迫

被害人頸部，亦造成其頸部兩側舌骨出血、右側舌骨骨折、兩

側甲狀軟骨上角出血骨折，均足見其力道甚猛；再參以其攻擊

之次數、本件衝突起因及犯罪動機，論斷何以認定被告係基於

殺人之直接故意為本案犯行；⑷被告於案發前雖服用毒品咖啡

包，惟如何依告訴人於110年7月10日晚間11時許與被害人視訊

通話逾1小時期間，均未見被告神態有何異常之處；被告於本

案偵審期間，就其為本案犯行前，與被害人之互動情形、將被

害人從沙發移到地板、行兇先後順序等節，均可完整陳述，對

事發經過記憶清晰；且於發現被害人失去呼吸、毫無反應，即

認知被害人有性命危險，亦知道自己完蛋了等情，認定被告當

時仍具一般人辨別事理及控制行為之能力，並無刑法第19條第

1項、第2項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適用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

由。並就被告否認犯行所辯各節，如何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

內詳加論述、指駁。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

所為之論斷說明，且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並非僅憑被告之

供述為唯一證據，尤非單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亦

無調查職責未盡或理由不備等違誤。且查被告並非將系爭關刀

橫放在被害人口中，反係將之直插、戳入被害人喉嚨，再將銅

幣塞入，其所為顯非為避免被害人因抽搐咬到舌頭。又其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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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據報到案發現場時，明確知悉當時有何人在屋內，亦知其正

跪坐在被害人身旁哭泣，及現場塑膠臉盆內之照片係其子丟

入，臉盆內之液體則係清水暨其割腕所流之血液，益徵原審認

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辨識及控制能力並無全然欠缺或顯著

喪失，及不採被告所稱係為驅邪之辯詞，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

悖。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因施用毒品而記憶錯亂、不全，原判

決卻擷取其部分供述，別無其他補強證據遽為其不利之認定。

又一般驅邪本係以關刀為之，原判決卻謂其故佈疑陣，純屬臆

測。另原審就被害人係生前或死後遭插入關刀？被害人之傷勢

是否均生前造成？被害人死因是因口部外傷出血或壓迫頸部所

致？其於告訴人到場前有無對被害人施以急救等節，全未加以

釐清，均於法有違云云，重為事實之爭辯，難認係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

�關於犯罪時間之認定，如未盡精確，惟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

之同一性，而與構成要件、刑罰加減免除等事項不生影響者，

即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勾稽前述證據資料，已達可得

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之程度，縱令其認定本件案發時間為110

年7月11日凌晨，與證人吳○傑所述其弟吳○揚聽到該戶男、

女對話之時間（同日上午11時許）未盡相符，亦僅係犯罪時間

未十分明確，並非被告有無殺害被害人不明之問題，仍無礙於

犯罪事實之確定及犯罪同一性之辨別，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

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就此疑點，未傳喚吳○傑或吳○揚查明，

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

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逐一盤點審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所

列各款事項；復敘明被告僅因心生懷疑、忌妒情緒，無視被害

人對其不離不棄之情誼，及被害人家屬對其之善意，亦不顧年

幼稚子尚在身旁，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殺害被害人，其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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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計畫性之預謀犯罪，然其犯罪動機及目的均甚自私；被告

以徒手及多項器物，接續攻擊被害人多處身體要害，所用力道

甚為猛烈，導致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頸部各處傷痕累累，其

犯罪手段顯屬殘忍；被告雖當庭向告訴人下跪道歉，並一再表

示有賠償意願，惟其所為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極大傷痛及無可彌

補之損害，亦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參以被害人家屬已就賠償金

額屢屢退讓，被告仍以金額過高無法達成和解；及其因另案在

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獲頒文康活動之獎狀。審酌前開事項，

兼衡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品行等一切情狀，認以量處

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為適當之具體理由，核其量定之

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尤無未審酌被害人

對被告之情誼、被告之惡性與犯罪手段暨情節、否認犯行及表

達和解意願之犯後態度等情，且亦無客觀上量刑畸重等違反罪

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難認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又

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1

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

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

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

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

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

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

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

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等旨。而原判決既已

衡酌被告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顯認定被告非無更生教

化、再社會化之可能，則其未選科死刑，自無違法可指。檢察

官上訴意旨漫指被告所為係情節最嚴重之犯罪，犯後毫無悔

意，民事判決確定後亦分文未償，應量處死刑云云；被告上訴

則主張其已提出和解方案，惟不為被害人家屬接受，並非無和

解誠意，又被害人之傷勢非無可能是其死後造成，難認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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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前有疼痛、恐懼之情，原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皆難憑

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

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

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俱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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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0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江林達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


選任辯護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即被告徐○○（下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殺死被害人即其妻曾○○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被告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暨為相關沒收之宣告。已詳敘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其所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因補強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結果，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認者，即足當之。原判決綜合被告之部分供述、告訴人曾○萍（被害人之母）與證人曾○慈（被害人之姐）、黃○孟、謝○家（上2人為到場救護之消防隊員）暨鑑定證人許○憲之證述、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警方現場勘察報告、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審勘驗筆錄、被害人手機內儲存之照片、扣案如其附表所示之系爭關刀等物及其他證據資料，憑以認定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11日因查看被害人之手機，發現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與其他男子（下稱甲男）之親密合照，懷疑被害人與甲男仍有聯繫，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將被害人壓制在地板上，徒手及以除塵紙滾筒、扳成直線狀之金戒指等物，接續毆擊、刮刺被害人胸腹、頭臉部，並持金屬製模型關刀（全長約23公分；下稱系爭關刀），猛力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造成系爭關刀斷裂、刀柄彎折，及以銅幣塞入被害人口內，復徒手用力壓迫被害人頸部，造成被害人受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多處瘀傷、銳器傷、瘀挫傷、骨折、出血等傷勢，並因外傷出血及肺內吸入血液而窒息死亡之犯罪事實。復敘明：⑴如何認定被害人前述傷勢，係其生前遭被告以上開暴力攻擊行為造成，及被害人因外傷出血造成呼吸道吸入血液，加上其頸部受外力壓迫、頸部腫脹，以致窒息而死亡。又被害人之血液中雖驗出高濃度毒品Mephedrone（即4-甲基甲基卡西酮）反應，惟何以認定被害人屍體呈現之跡證與施用毒品中毒死亡之情形不同，被告所辯：被害人之死亡係毒品中毒所致，與其加害行為無關云云，難以採信；⑵依被告對被害人之穿著、交友狀況多所管制；被告對被害人在其入監期間與甲男交往，心存芥蒂，數度為此與被害人起爭執，被害人因而保證絕不再與甲男聯繫，且會將其手機內有關甲男之資訊全數刪除；被告於案發前1日（110年7月10日），僅因冰箱內之西瓜汁，即懷疑被害人與甲男外出並發生爭吵；及被告於案發前查看被害人手機內之相簿時，遭被害人以手機內有其與甲男之合照為由，將手機取回，拒絕被告查看，惟被告仍欲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查看，隨即發生本案；以及被害人之手機內確尚存有其與甲男親密合照數幀等情，認定本件被告係因不滿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甲男之資訊，且不讓其查看手機內容，懷疑被害人仍與甲男聯繫而起意為本案犯行；⑶依被告行為時為年滿25歲之成年人，具有高中肄業之學歷，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之成年人，當知人之胸腹部內有多項重要臟器，與頭臉部均屬人體重要部位；且口部為呼吸器官、頸部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係供應腦部氧氣、維繫人體生命之重要部位；如猛力毆擊胸腹部，或以硬物塞入口內、強力按壓頸部，極可能造成臟器破裂出血，或因呼吸道遭阻塞、吸入血液而無法呼吸，導致窒息死亡之結果，竟針對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部等人體重要部位攻擊，且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之系爭關刀並因此斷裂、刀柄彎折，而徒手壓迫被害人頸部，亦造成其頸部兩側舌骨出血、右側舌骨骨折、兩側甲狀軟骨上角出血骨折，均足見其力道甚猛；再參以其攻擊之次數、本件衝突起因及犯罪動機，論斷何以認定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為本案犯行；⑷被告於案發前雖服用毒品咖啡包，惟如何依告訴人於110年7月10日晚間11時許與被害人視訊通話逾1小時期間，均未見被告神態有何異常之處；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就其為本案犯行前，與被害人之互動情形、將被害人從沙發移到地板、行兇先後順序等節，均可完整陳述，對事發經過記憶清晰；且於發現被害人失去呼吸、毫無反應，即認知被害人有性命危險，亦知道自己完蛋了等情，認定被告當時仍具一般人辨別事理及控制行為之能力，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適用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並就被告否認犯行所辯各節，如何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加論述、指駁。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且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並非僅憑被告之供述為唯一證據，尤非單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亦無調查職責未盡或理由不備等違誤。且查被告並非將系爭關刀橫放在被害人口中，反係將之直插、戳入被害人喉嚨，再將銅幣塞入，其所為顯非為避免被害人因抽搐咬到舌頭。又其在警方據報到案發現場時，明確知悉當時有何人在屋內，亦知其正跪坐在被害人身旁哭泣，及現場塑膠臉盆內之照片係其子丟入，臉盆內之液體則係清水暨其割腕所流之血液，益徵原審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辨識及控制能力並無全然欠缺或顯著喪失，及不採被告所稱係為驅邪之辯詞，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因施用毒品而記憶錯亂、不全，原判決卻擷取其部分供述，別無其他補強證據遽為其不利之認定。又一般驅邪本係以關刀為之，原判決卻謂其故佈疑陣，純屬臆測。另原審就被害人係生前或死後遭插入關刀？被害人之傷勢是否均生前造成？被害人死因是因口部外傷出血或壓迫頸部所致？其於告訴人到場前有無對被害人施以急救等節，全未加以釐清，均於法有違云云，重為事實之爭辯，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關於犯罪時間之認定，如未盡精確，惟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之同一性，而與構成要件、刑罰加減免除等事項不生影響者，即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勾稽前述證據資料，已達可得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之程度，縱令其認定本件案發時間為110年7月11日凌晨，與證人吳○傑所述其弟吳○揚聽到該戶男、女對話之時間（同日上午11時許）未盡相符，亦僅係犯罪時間未十分明確，並非被告有無殺害被害人不明之問題，仍無礙於犯罪事實之確定及犯罪同一性之辨別，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就此疑點，未傳喚吳○傑或吳○揚查明，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逐一盤點審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復敘明被告僅因心生懷疑、忌妒情緒，無視被害人對其不離不棄之情誼，及被害人家屬對其之善意，亦不顧年幼稚子尚在身旁，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殺害被害人，其雖非有計畫性之預謀犯罪，然其犯罪動機及目的均甚自私；被告以徒手及多項器物，接續攻擊被害人多處身體要害，所用力道甚為猛烈，導致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頸部各處傷痕累累，其犯罪手段顯屬殘忍；被告雖當庭向告訴人下跪道歉，並一再表示有賠償意願，惟其所為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極大傷痛及無可彌補之損害，亦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參以被害人家屬已就賠償金額屢屢退讓，被告仍以金額過高無法達成和解；及其因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獲頒文康活動之獎狀。審酌前開事項，兼衡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品行等一切情狀，認以量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為適當之具體理由，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尤無未審酌被害人對被告之情誼、被告之惡性與犯罪手段暨情節、否認犯行及表達和解意願之犯後態度等情，且亦無客觀上量刑畸重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難認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又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等旨。而原判決既已衡酌被告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顯認定被告非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則其未選科死刑，自無違法可指。檢察官上訴意旨漫指被告所為係情節最嚴重之犯罪，犯後毫無悔意，民事判決確定後亦分文未償，應量處死刑云云；被告上訴則主張其已提出和解方案，惟不為被害人家屬接受，並非無和解誠意，又被害人之傷勢非無可能是其死後造成，難認被害人死亡前有疼痛、恐懼之情，原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皆難憑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俱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0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江林達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

選任辯護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8月27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2號，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
  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
  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即被告徐○○（下
  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殺死被害人即其妻曾○○之犯
  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被告以殺
  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暨為相關沒收之宣告。已
  詳敘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
  ，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
  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其所補強者，
  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因補強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
  結果，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認者，即足當之。原
  判決綜合被告之部分供述、告訴人曾○萍（被害人之母）與證
  人曾○慈（被害人之姐）、黃○孟、謝○家（上2人為到場救護之
  消防隊員）暨鑑定證人許○憲之證述、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
  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警方現場勘察報告、
  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截圖、原審勘驗筆錄、被害人手機內儲存之照片、扣案
  如其附表所示之系爭關刀等物及其他證據資料，憑以認定被告
  於民國110年7月11日因查看被害人之手機，發現被害人未依承
  諾刪除與其他男子（下稱甲男）之親密合照，懷疑被害人與甲
  男仍有聯繫，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將被害人壓制在地板上
  ，徒手及以除塵紙滾筒、扳成直線狀之金戒指等物，接續毆擊
  、刮刺被害人胸腹、頭臉部，並持金屬製模型關刀（全長約23
  公分；下稱系爭關刀），猛力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造成系爭
  關刀斷裂、刀柄彎折，及以銅幣塞入被害人口內，復徒手用力
  壓迫被害人頸部，造成被害人受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多處瘀傷
  、銳器傷、瘀挫傷、骨折、出血等傷勢，並因外傷出血及肺內
  吸入血液而窒息死亡之犯罪事實。復敘明：⑴如何認定被害人
  前述傷勢，係其生前遭被告以上開暴力攻擊行為造成，及被害
  人因外傷出血造成呼吸道吸入血液，加上其頸部受外力壓迫、
  頸部腫脹，以致窒息而死亡。又被害人之血液中雖驗出高濃度
  毒品Mephedrone（即4-甲基甲基卡西酮）反應，惟何以認定被
  害人屍體呈現之跡證與施用毒品中毒死亡之情形不同，被告所
  辯：被害人之死亡係毒品中毒所致，與其加害行為無關云云，
  難以採信；⑵依被告對被害人之穿著、交友狀況多所管制；被
  告對被害人在其入監期間與甲男交往，心存芥蒂，數度為此與
  被害人起爭執，被害人因而保證絕不再與甲男聯繫，且會將其
  手機內有關甲男之資訊全數刪除；被告於案發前1日（110年7
  月10日），僅因冰箱內之西瓜汁，即懷疑被害人與甲男外出並
  發生爭吵；及被告於案發前查看被害人手機內之相簿時，遭被
  害人以手機內有其與甲男之合照為由，將手機取回，拒絕被告
  查看，惟被告仍欲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查看，隨即發生本案；以
  及被害人之手機內確尚存有其與甲男親密合照數幀等情，認定
  本件被告係因不滿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甲男之資訊，且不讓其
  查看手機內容，懷疑被害人仍與甲男聯繫而起意為本案犯行；
  ⑶依被告行為時為年滿25歲之成年人，具有高中肄業之學歷，
  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之成年人，當知人之胸腹部內有多項重要
  臟器，與頭臉部均屬人體重要部位；且口部為呼吸器官、頸部
  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係供應腦部氧氣、維繫人體生命之
  重要部位；如猛力毆擊胸腹部，或以硬物塞入口內、強力按壓
  頸部，極可能造成臟器破裂出血，或因呼吸道遭阻塞、吸入血
  液而無法呼吸，導致窒息死亡之結果，竟針對被害人之頭臉、
  胸腹部等人體重要部位攻擊，且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之系爭
  關刀並因此斷裂、刀柄彎折，而徒手壓迫被害人頸部，亦造成
  其頸部兩側舌骨出血、右側舌骨骨折、兩側甲狀軟骨上角出血
  骨折，均足見其力道甚猛；再參以其攻擊之次數、本件衝突起
  因及犯罪動機，論斷何以認定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為本
  案犯行；⑷被告於案發前雖服用毒品咖啡包，惟如何依告訴人
  於110年7月10日晚間11時許與被害人視訊通話逾1小時期間，
  均未見被告神態有何異常之處；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就其為
  本案犯行前，與被害人之互動情形、將被害人從沙發移到地板
  、行兇先後順序等節，均可完整陳述，對事發經過記憶清晰；
  且於發現被害人失去呼吸、毫無反應，即認知被害人有性命危
  險，亦知道自己完蛋了等情，認定被告當時仍具一般人辨別事
  理及控制行為之能力，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不罰或得
  減輕其刑規定適用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並就被告否認犯
  行所辯各節，如何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加論述、指駁。
  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且
  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並非僅憑被告之供述為唯一證據，尤
  非單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亦無調查職責未盡或理
  由不備等違誤。且查被告並非將系爭關刀橫放在被害人口中，
  反係將之直插、戳入被害人喉嚨，再將銅幣塞入，其所為顯非
  為避免被害人因抽搐咬到舌頭。又其在警方據報到案發現場時
  ，明確知悉當時有何人在屋內，亦知其正跪坐在被害人身旁哭
  泣，及現場塑膠臉盆內之照片係其子丟入，臉盆內之液體則係
  清水暨其割腕所流之血液，益徵原審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時，
  其辨識及控制能力並無全然欠缺或顯著喪失，及不採被告所稱
  係為驅邪之辯詞，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被告上訴意旨泛謂
  其因施用毒品而記憶錯亂、不全，原判決卻擷取其部分供述，
  別無其他補強證據遽為其不利之認定。又一般驅邪本係以關刀
  為之，原判決卻謂其故佈疑陣，純屬臆測。另原審就被害人係
  生前或死後遭插入關刀？被害人之傷勢是否均生前造成？被害
  人死因是因口部外傷出血或壓迫頸部所致？其於告訴人到場前
  有無對被害人施以急救等節，全未加以釐清，均於法有違云云
  ，重為事實之爭辯，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關於犯罪時間之認定，如未盡精確，惟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
  之同一性，而與構成要件、刑罰加減免除等事項不生影響者，
  即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勾稽前述證據資料，已達可得
  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之程度，縱令其認定本件案發時間為110
  年7月11日凌晨，與證人吳○傑所述其弟吳○揚聽到該戶男、女
  對話之時間（同日上午11時許）未盡相符，亦僅係犯罪時間未
  十分明確，並非被告有無殺害被害人不明之問題，仍無礙於犯
  罪事實之確定及犯罪同一性之辨別，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被
  告上訴意旨以原審就此疑點，未傳喚吳○傑或吳○揚查明，有調
  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
  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
  ，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逐一盤點審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所列
  各款事項；復敘明被告僅因心生懷疑、忌妒情緒，無視被害人
  對其不離不棄之情誼，及被害人家屬對其之善意，亦不顧年幼
  稚子尚在身旁，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殺害被害人，其雖非
  有計畫性之預謀犯罪，然其犯罪動機及目的均甚自私；被告以
  徒手及多項器物，接續攻擊被害人多處身體要害，所用力道甚
  為猛烈，導致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頸部各處傷痕累累，其犯
  罪手段顯屬殘忍；被告雖當庭向告訴人下跪道歉，並一再表示
  有賠償意願，惟其所為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極大傷痛及無可彌補
  之損害，亦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參以被害人家屬已就賠償金額
  屢屢退讓，被告仍以金額過高無法達成和解；及其因另案在監
  執行期間表現良好，獲頒文康活動之獎狀。審酌前開事項，兼
  衡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品行等一切情狀，認以量處無
  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為適當之具體理由，核其量定之刑
  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尤無未審酌被害人對
  被告之情誼、被告之惡性與犯罪手段暨情節、否認犯行及表達
  和解意願之犯後態度等情，且亦無客觀上量刑畸重等違反罪刑
  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難認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又司
  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1條
  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
  ，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
  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
  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至
  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時，仍
  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款至
  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
  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
  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等旨。而原判決既已衡酌
  被告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顯認定被告非無更生教化、
  再社會化之可能，則其未選科死刑，自無違法可指。檢察官上
  訴意旨漫指被告所為係情節最嚴重之犯罪，犯後毫無悔意，民
  事判決確定後亦分文未償，應量處死刑云云；被告上訴則主張
  其已提出和解方案，惟不為被害人家屬接受，並非無和解誠意
  ，又被害人之傷勢非無可能是其死後造成，難認被害人死亡前
  有疼痛、恐懼之情，原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皆難憑為合法
  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
  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
  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俱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0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江林達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徐○○

選任辯護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即被告徐○○（下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殺死被害人即其妻曾○○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被告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暨為相關沒收之宣告。已詳敘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其所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因補強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結果，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認者，即足當之。原判決綜合被告之部分供述、告訴人曾○萍（被害人之母）與證人曾○慈（被害人之姐）、黃○孟、謝○家（上2人為到場救護之消防隊員）暨鑑定證人許○憲之證述、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警方現場勘察報告、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審勘驗筆錄、被害人手機內儲存之照片、扣案如其附表所示之系爭關刀等物及其他證據資料，憑以認定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11日因查看被害人之手機，發現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與其他男子（下稱甲男）之親密合照，懷疑被害人與甲男仍有聯繫，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將被害人壓制在地板上，徒手及以除塵紙滾筒、扳成直線狀之金戒指等物，接續毆擊、刮刺被害人胸腹、頭臉部，並持金屬製模型關刀（全長約23公分；下稱系爭關刀），猛力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造成系爭關刀斷裂、刀柄彎折，及以銅幣塞入被害人口內，復徒手用力壓迫被害人頸部，造成被害人受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多處瘀傷、銳器傷、瘀挫傷、骨折、出血等傷勢，並因外傷出血及肺內吸入血液而窒息死亡之犯罪事實。復敘明：⑴如何認定被害人前述傷勢，係其生前遭被告以上開暴力攻擊行為造成，及被害人因外傷出血造成呼吸道吸入血液，加上其頸部受外力壓迫、頸部腫脹，以致窒息而死亡。又被害人之血液中雖驗出高濃度毒品Mephedrone（即4-甲基甲基卡西酮）反應，惟何以認定被害人屍體呈現之跡證與施用毒品中毒死亡之情形不同，被告所辯：被害人之死亡係毒品中毒所致，與其加害行為無關云云，難以採信；⑵依被告對被害人之穿著、交友狀況多所管制；被告對被害人在其入監期間與甲男交往，心存芥蒂，數度為此與被害人起爭執，被害人因而保證絕不再與甲男聯繫，且會將其手機內有關甲男之資訊全數刪除；被告於案發前1日（110年7月10日），僅因冰箱內之西瓜汁，即懷疑被害人與甲男外出並發生爭吵；及被告於案發前查看被害人手機內之相簿時，遭被害人以手機內有其與甲男之合照為由，將手機取回，拒絕被告查看，惟被告仍欲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查看，隨即發生本案；以及被害人之手機內確尚存有其與甲男親密合照數幀等情，認定本件被告係因不滿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甲男之資訊，且不讓其查看手機內容，懷疑被害人仍與甲男聯繫而起意為本案犯行；⑶依被告行為時為年滿25歲之成年人，具有高中肄業之學歷，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之成年人，當知人之胸腹部內有多項重要臟器，與頭臉部均屬人體重要部位；且口部為呼吸器官、頸部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係供應腦部氧氣、維繫人體生命之重要部位；如猛力毆擊胸腹部，或以硬物塞入口內、強力按壓頸部，極可能造成臟器破裂出血，或因呼吸道遭阻塞、吸入血液而無法呼吸，導致窒息死亡之結果，竟針對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部等人體重要部位攻擊，且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之系爭關刀並因此斷裂、刀柄彎折，而徒手壓迫被害人頸部，亦造成其頸部兩側舌骨出血、右側舌骨骨折、兩側甲狀軟骨上角出血骨折，均足見其力道甚猛；再參以其攻擊之次數、本件衝突起因及犯罪動機，論斷何以認定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為本案犯行；⑷被告於案發前雖服用毒品咖啡包，惟如何依告訴人於110年7月10日晚間11時許與被害人視訊通話逾1小時期間，均未見被告神態有何異常之處；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就其為本案犯行前，與被害人之互動情形、將被害人從沙發移到地板、行兇先後順序等節，均可完整陳述，對事發經過記憶清晰；且於發現被害人失去呼吸、毫無反應，即認知被害人有性命危險，亦知道自己完蛋了等情，認定被告當時仍具一般人辨別事理及控制行為之能力，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適用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並就被告否認犯行所辯各節，如何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加論述、指駁。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且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並非僅憑被告之供述為唯一證據，尤非單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亦無調查職責未盡或理由不備等違誤。且查被告並非將系爭關刀橫放在被害人口中，反係將之直插、戳入被害人喉嚨，再將銅幣塞入，其所為顯非為避免被害人因抽搐咬到舌頭。又其在警方據報到案發現場時，明確知悉當時有何人在屋內，亦知其正跪坐在被害人身旁哭泣，及現場塑膠臉盆內之照片係其子丟入，臉盆內之液體則係清水暨其割腕所流之血液，益徵原審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辨識及控制能力並無全然欠缺或顯著喪失，及不採被告所稱係為驅邪之辯詞，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因施用毒品而記憶錯亂、不全，原判決卻擷取其部分供述，別無其他補強證據遽為其不利之認定。又一般驅邪本係以關刀為之，原判決卻謂其故佈疑陣，純屬臆測。另原審就被害人係生前或死後遭插入關刀？被害人之傷勢是否均生前造成？被害人死因是因口部外傷出血或壓迫頸部所致？其於告訴人到場前有無對被害人施以急救等節，全未加以釐清，均於法有違云云，重為事實之爭辯，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關於犯罪時間之認定，如未盡精確，惟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之同一性，而與構成要件、刑罰加減免除等事項不生影響者，即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勾稽前述證據資料，已達可得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之程度，縱令其認定本件案發時間為110年7月11日凌晨，與證人吳○傑所述其弟吳○揚聽到該戶男、女對話之時間（同日上午11時許）未盡相符，亦僅係犯罪時間未十分明確，並非被告有無殺害被害人不明之問題，仍無礙於犯罪事實之確定及犯罪同一性之辨別，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就此疑點，未傳喚吳○傑或吳○揚查明，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逐一盤點審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復敘明被告僅因心生懷疑、忌妒情緒，無視被害人對其不離不棄之情誼，及被害人家屬對其之善意，亦不顧年幼稚子尚在身旁，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殺害被害人，其雖非有計畫性之預謀犯罪，然其犯罪動機及目的均甚自私；被告以徒手及多項器物，接續攻擊被害人多處身體要害，所用力道甚為猛烈，導致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頸部各處傷痕累累，其犯罪手段顯屬殘忍；被告雖當庭向告訴人下跪道歉，並一再表示有賠償意願，惟其所為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極大傷痛及無可彌補之損害，亦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參以被害人家屬已就賠償金額屢屢退讓，被告仍以金額過高無法達成和解；及其因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獲頒文康活動之獎狀。審酌前開事項，兼衡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品行等一切情狀，認以量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為適當之具體理由，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尤無未審酌被害人對被告之情誼、被告之惡性與犯罪手段暨情節、否認犯行及表達和解意願之犯後態度等情，且亦無客觀上量刑畸重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難認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又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等旨。而原判決既已衡酌被告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顯認定被告非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則其未選科死刑，自無違法可指。檢察官上訴意旨漫指被告所為係情節最嚴重之犯罪，犯後毫無悔意，民事判決確定後亦分文未償，應量處死刑云云；被告上訴則主張其已提出和解方案，惟不為被害人家屬接受，並非無和解誠意，又被害人之傷勢非無可能是其死後造成，難認被害人死亡前有疼痛、恐懼之情，原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皆難憑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俱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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